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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註條款的構成】 

第一條 

「保誠人壽投資型保險單借款額度批註條款」（以下簡稱本批註條款）僅適用於本批註條款附表之投資型保

險商品保險契約（以下簡稱主契約）。本批註條款須經要保人提出申請，且經本公司同意後，始發生效力。 

本批註條款構成主契約之一部分，自本批註條款生效之日起，主契約與本批註條款牴觸部分不生效力。 

 

【保險單借款及契約效力的停止】 

第二條 

要保人得在主契約約定之期間內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帳戶價值」之五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主契約「保單帳戶價值」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

人。 

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主契約「保單帳戶價值」之九十％時，本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

要保人應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五個工作日內償還借款本息。若主契約累積的未償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

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扣抵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其書面通知內容應包含扣抵日、扣抵本息採用之淨

值日/匯率日之計算方式及贖回款項間差額之處理方式，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

扣抵之借款本息時，主契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力。 

本公司於主契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時，於本公司以書

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主契約之效力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

止。 

主契約如有其他約定事項仍依主契約約定辦理。 



 

 

附表、本批註條款適用商品明細表 

項別 險種名稱 

1 保誠人壽新智富人生變額壽險 

2 保誠人壽新卓越人生外幣變額壽險 

3 保誠人壽新三五寶島變額壽險 

4 保誠人壽新三五中國外幣變額壽險 

5 保誠人壽新美澳雙享外幣變額壽險 

6 保誠人壽新三五歐霸外幣變額壽險 

7 保誠人壽三五美金外幣變額壽險 

8 保誠人壽誠億滿滿變額壽險 

9 保誠人壽誠億滿滿外幣變額壽險 

10 保誠人壽誠億滿滿變額年金保險 

11 保誠人壽誠億滿滿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12 保誠人壽富利如山變額萬能壽險(10) 

13 保誠人壽富利如山變額萬能壽險(20) 

14 保誠人壽優利圓滿變額年金保險 

15 保誠人壽富利滿滿變額年金保險 

16 保誠人壽富利滿滿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17 保誠人壽富利滿滿變額壽險 

18 保誠人壽富利滿滿外幣變額壽險 

19 保誠人壽新富利滿滿變額年金保險 

20 保誠人壽新富利滿滿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21 保誠人壽新富利滿滿變額壽險 

22 保誠人壽新富利滿滿外幣變額壽險 

23 保誠人壽新富利滿滿變額年金保險(一) 

24 保誠人壽新富利滿滿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一) 

25 保誠人壽新富利滿滿變額壽險(一) 

26 保誠人壽新富利滿滿外幣變額壽險(一) 

27 保誠人壽得利人生變額年金保險 

28 保誠人壽得利人生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29 保誠人壽得利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30 保誠人壽得利人生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